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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阿合奇县畜牧兽医站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阿合奇县畜牧兽医站、阿合奇县农牧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东东、辜筱淩、阿力木别克·恰尔洗克。
本文件版权归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本文件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发行、改编、翻译、汇编或将本文件用于其他任何商业目的。

阿合奇柯尔克孜羊肉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阿合奇柯尔克孜羊肉的术语和定义、保护范围、技术要求、质量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标志、包装、运输与储存。

本文件适用于阿合奇柯尔克孜羊肉的养殖。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0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锌的测定

GB 5009.1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氨基酸的测定

GB 5009.1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酸的测定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9695.19  肉与肉制品取样方法

GB 126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NY/T 821  猪肉品质测定技术规程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阿合奇柯尔克孜羊肉 Akqi Kirgiz Mutton
选用抗病性强、耐高寒的柯尔克孜羊品种，在阿合奇县境内饲养，产品质量符合本文件要求的羊肉。

技术要求
产地环境
气候
产地属中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四季不甚分明，长冬无夏，春秋相连，昼夜温差较大，多年平均气温为6.2℃，冬季严寒，无霜期为120 d～160 d之间，年均降水180 mm。
土壤
产地土壤pH值7.5～8.5，偏碱性，有机质含量1.0%～3.0%，富含钾、钙、磷等矿物质，土层疏松，保肥透气性佳。
水源
产地冰川融水与山涧溪流充沛，年径流量达 2.3×108 m³，水质清冽，含硒、锌等微量元素，天然无污染。

光照
产地年平均日照时数达2800 h以上，昼夜温差大，光能资源丰富，利于牧草养分积累。
原料及生产要求
品种：阿合奇柯尔克孜羊。

饲养方式：放牧或舍饲。
饲草饲料：自然生长或人工种植的芨芨草、冷蒿、狐茅、苔草、棘豆、大绒草、沙棘等牧草和作物。
宰杀羊应经检验、检疫合格。
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卫生及安全质量要求

屠宰加工过程中的卫生应符合GB 12694的规定。

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卫生应符合GB 14881的规定。
质量要求
感官指标
感官指标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感官指标
	项目
	要求

	
	鲜羊肉
	冻羊肉

	色泽
	肌肉鲜亮有光泽，肉色红润，脂肪呈乳白色或白色。
	肌肉有光泽，色鲜艳，脂肪呈乳白色或白色。

	组织形态
	肌纤维致密，坚实，有弹性，指压后的凹陷立即恢复。
	肉质紧密，有坚实感，肌纤维韧性强。

	滋味、气味
	具有新鲜羊肉正常气味。煮沸后肉汤透明澄清，脂肪团聚于液面，肉质口感鲜嫩。
	具有羊肉正常气味。煮沸后肉汤透明澄清，脂肪团聚于液面，具有香气肉质口感鲜嫩。

	杂质
	无肉眼可见杂质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蛋白质，%
	≥ 19.5

	氨基酸，%
	≥ 19.0

	肌间脂肪，g/100g
	≥1.6

	不饱和脂肪酸/总脂肪酸，%
	≥60.0

	锌，mg/100g
	≥2.0


卫生指标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的规定，兽药残留限量应符合GB 31650的规定，微生物限量应符合GB 2707的规定。

净含量
应符合JJF 1070的要求。
检验方法
感官指标
取100 g样品于洁净的白瓷盘中，在充足的自然光线下观察其色泽和形态，目测检验是否有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并嗅其气味，煮沸后尝其味道。

理化指标

蛋白质

应按GB 5009.5的规定执行。

氨基酸

应按GB 5009.124的规定执行。

肌间脂肪

应按NY/T 821的规定执行。

不饱和脂肪酸/总脂肪酸

应按GB 5009.168的规定执行。

锌
应按GB 5009.14的规定执行。

卫生指标

污染物限量应按照GB 2762的规定方法执行，兽药残留限量应按照GB 31650规定的方法执行，微生物限量应按照GB 2707规定的方法执行。

净含量

应按照JJF 1070的规定的方法执行。
检验规则
组批
来自同一地区、同一养殖基地、同一时间屠宰和分割的羊肉应为一批。

抽样
应按GB/T 9695.19的规定执行，抽样数量不少于2 kg，应分配1/2为检验样品，1/2为备检样品。
产品检验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感官指标、净含量、标签。

每批出厂产品经检验合格，由生产单位的检验部门出具检验合格证书，方可出厂。

型式检验

每年至少进行1次型式检验，检验项目为本文件第5章的所有要求。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超过3个月停产再恢复生产时；

b）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c）国家市场监督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判定规则

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该批产品合格。

检验项目如有不合格项（除卫生指标外），应在同批产品中加倍抽样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如仍有不合格项，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如卫生指标不合格，判该批产品不合格，不得复检。
标签、标志、包装、运输及储存
标签、标志
产品预包装标签应符合GB 7718的相关规定。
外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规定。
包装
产品包装材料应清洁卫生，无毒、无害、无异味。

产品包装应密封、牢固、产品不散漏。

运输
运输过程中，冷鲜肉所处环境温度应控制在0 ℃～4 ℃。冷冻肉应始终处于-18 ℃及以下的环境温度。

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干燥、无异味、无污染。运输途中应注意防潮、防雨、防暴晒。不应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混装混运。装卸产品时不应丢甩，产品不应直接接触地面。

储存
储存冷鲜肉的设施或设备应能使其保持0 ℃～4 ℃的温度。

储存冷冻肉的设施和设备应能使其保持-18 ℃及以下的温度。

储存库应保持清洁、整齐、通风，应防霉、除霉，定期除霜，库内有防鼠、防虫、防火设施设备，定期消毒。

储存库内不应存放可能造成交叉污染或者串味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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